


37.48%提高到 55.01%，进一步引导常见病、多发病向基层医

疗机构下沉。同时，我局通过设置加成系数，如 CMI值、三

四级手术、重点专科建设等指标，以及特例单议机制中的创

新病例，鼓励医疗机构提高自身医疗水平，发展新技术新项

目。

二、关于实施基本医保县级统筹的建议

你们提到的“县域收纳的医保费用归各县域使用，不必在

市里进行统筹”问题，即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统筹层次问题，

涉及统筹地区内制度框架统一和基金管理统一。代表你们提

出的这一建议，在基本医保制度建立初期确实在一些统筹区

发挥过积极作用，一定程度上也确有其优势，比如：加快了

基本医保制度建立的进度、各县域可自行决定最优的缴费标

准和待遇水平、县域基金管理灵活性更高等等。然而，统筹

层次作为医保制度有机构成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环节，其高低

与“大数法则”效应、基金使用效率和保障能力有直接关联，

而统筹层次的高低受到，诸如经济发展水平、基金筹集渠道

和方式、医保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等多种因素制约。因此，

医保统筹层次必须与这些客观条件相适应、相匹配，才能使

医保制度稳健运行、发挥保障功能。

反观医保统筹层次过低，也存在一些弊端：各统筹区的

医保制度规定不一致，在待遇水平、参保项目、信息管理等

方面存在明显差异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参保者的公平感和认

同感，同时也会因统筹区内医保基金总量小、抗风险能力低，








